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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0684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非涉税中介机构从事涉税鉴证业务有关问题的批复(国税

函[2006]682号)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你区

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《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方税务局税务

学会与内蒙古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涉税业务的请示》（内

注税管字〔2006〕02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国家对从

事涉税鉴证业务，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。《注册税务师行业

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“对税务师事务所按有关规定

从事涉税鉴证业务出具的鉴证报告，税务机关应当承认其涉

税鉴证作用”。涉税鉴证业务涉及到国家税收利益，政策性

强，质量要求高，对于不具备注册税务师行业执业资质、未

纳入注册税务师行业监管的单位和其他中介机构一律不得承

办涉税鉴证业务。鉴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方税务局税务学会

属学术研究团体，不具备从事涉税鉴证业务的执业资质；内

蒙古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未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

设立税务师事务所，未纳入注册税务师行业监管，不得从事

涉税鉴证业务。因此，对上述两家合作从事涉税鉴证业务的

做法应予以纠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